附件1
浙江大学团内评奖评优评选条件

一、优秀团员评选条件
1. 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
2. 学习刻苦，勤于钻研，善于独立思考。在校学生学习成绩优秀，无不及格科目，并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身心健康，积极向上。
3. 关心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，积极参加团的组织生活，团组织观念强，遵守团的纪律，履行团章规定的各项义务。在本年度团员评议中等级为优秀。
4. 品行优良，关爱集体，热心公益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志，有志愿服务和奉献精神，模范遵守校纪校规，未受过处分。
5. 在创新创业、社会实践、志愿者服务等工作中表现优异者，酌情予以优先考虑。
二、优秀团干部评选条件
1. 具备优秀团员的条件。
2. 忠诚党的事业、热爱团的工作，工作积极主动、认真负责、服务和创新意识强，工作作风扎实，能发挥团干部的表率作用，深受团员青年信赖。
3. 担任团内职务，从事团的工作一般不少于半年，认真落实团学骨干联系服务同学制度。
三、先进团支部评选条件
1. 组织建设规范。团支部组织健全，职责明晰，制度完善。认真落实“三会两制一课”制度，依托“智慧团建”系统规范开展信息维护、组织生活记录、团员教育管理等各项工作，按时完成上级团组织安排的各项任务。
2. 思想建设扎实。结合支部实际，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与思想讨论，积极组织团员参加各类主题教育。认真做好团员发展、教育管理及推优入党工作。
3. 支部作用突出。支部凝聚力强，制定并落实团支部集体关怀方案，主动服务集体与同学，积极带动青年成长成才，营造互帮互助、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，充分发挥基层团组织战斗堡垒作用。
4. 支部成员遵守团纪校纪，无违纪现象，没有团员受到各种纪律处分；团员能积极参加支部的各项活动，每次活动参加率应达到90％以上；学风、班风良好，团员青年受到各级组织嘉奖较多。
